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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閱讀花園莊東地 H3 坑甲
骨卜辭

史亞當
香港浸會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饒宗頤國學院

本文以 1991 年花園莊東地 H3 坑出土的卜辭記錄為材料，集

中探討其商代記事者的工作習慣和動機。這一群史官與另一群卜人

同時受僱於當時某一位高權重的王子，兩個專業群體共同開發出一

套作業技術並付諸實踐，以經濟簡便的方式具體而微地分工合作，

連貫而有效地各自做好本職。這批甲骨刻辭體現出高度的同質性和

統一性，反映當時史官已能精準地記錄卜筮內容，而就這些專門記

錄的設計、書寫和展現方式所見，他們具備獨特的辦事能力和創造

力。更關鍵的是，從刻辭行款走向可見他們對材料的把握，體現了

商代史官的知識水平，並暗示刻寫卜辭實為了日後閱讀和翻查之用。

關鍵詞：	商代文字記事　專業工作習慣和動機　甲骨占卜　上古知

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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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卣諸說平議及相關史實再識

李愛民
海南師範大學文學院

保卣是西周早期一件重要青銅器，以往諸家大都把其銘文內容

與周初召公東征的史實聯繫起來進行解讀。而實際上本銘中的人物

「保」並非召公奭，而是一位殷商遺民在成周為官者。銘文內容亦和

召公東征並無直接關係，而是對周初周王派使者到諸侯國進行聘問

的記載。

關鍵詞：	保卣 保 召公奭 殷東國 五侯

* 本文為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博士創新資助項目「2010 年
以來新出商周金文的整理與研究」（C T W X 2 0 1 5 B S 0 2 9）、中山大學饒宗頤研
究院「饒學」研究生論文資助計劃「2010  年以來新出商周金文的整理與研究」
（RYB17001）、中山大學優秀青年教師重點培育項目「《新見金文字編》的增補和
修訂」（17WKZD27）的階段性成果。又本文初稿承蒙陳斯鵬師審閱指正，兩位匿
名審稿人亦提出寶貴意見，謹此一併致以深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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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保卣（《銘圖》113324）蓋器同銘，各 46 字，另有一件同銘尊

（《銘圖》11801）。其自出土以來，一直備受人們的關注，對於我們

解讀西周早期的政治形態具有重要意義。2近來本人在研讀諸家研究

文章時，對銘文前半部分在句讀文辭上有一些不成熟的看法，擬在

諸家觀點的基礎上作些簡單的補充，以就教於方家。

為便於後面的討論，先依銘文行款將部分銘文移錄於下：

乙卯王令保及

殷東或五侯

兄六品蔑 于

保易賓用乍文

父癸宗寶 彝⋯⋯

二、保

保，關於銘文中的人物「保」是誰的問題，學界一直爭論較

多。目前主要有四種認識：（一）保即召公奭，陳夢家、3黃盛璋、4

郭沫若、5孫稚雛、6孫斌來、7夏含夷 8等先生主之；（二）保是明保，即

1 為行文簡潔，本文引書包括：吳鎮烽編：《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上海：上
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簡稱《銘圖》，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甲骨文

合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 年）簡稱《合集》，以下不再標註。

2 孫稚雛：〈保卣銘文匯釋〉，《古文字研究》第五輯（北京：中華書局，1981 年），

頁 191–210。
3 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二）〉，《考古學報》1955年第 2期，頁 98。
4 黃盛璋：〈保卣銘的時代與史實〉，《考古學報》1957年第 3期，頁 58。
5 郭沫若：〈保卣銘釋文〉，《考古學報》1958年第 1期，頁 1。
6 孫稚雛：〈保卣銘文匯釋〉，頁 194。
7 孫斌來：〈「保卣」銘文釋疑〉，《松遼學刊》1985年第 3期，頁 68。
8 夏含夷：〈簡論《保卣》的作者問題〉，《上海博物館集刊》第五期（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1990 年），頁 100。

周公的兒子伯禽，平心、9蔣大沂 10先生主之；（三）保即明保，亦即

周文王庶子毛叔鄭，平心 11先生主之；（四）保為私名，彭裕商先生

認為保為周初的殷代遺民，12王進鋒先生認為是一個名叫保的普通官

員。13

本銘中保非召公奭，彭裕商先生已有詳辨。14黃盛璋先生在論述

保即召保奭時認為：「『保』應為官職而非人名，周人稱召公，其前

常加『保』字，如『保奭』、『召太保』、『保召公』，或直稱『太保』，

金文中亦有『太保』、『公太保』、『皇天尹太保』等稱謂，此皆他

人之稱召公者，而召公本人亦自稱為太保，《太保方鼎》之『太保』

即其明證，蓋召公為保之官最久，武王伐殷時他就是保⋯⋯成王即

位，他仍然是保。」15正如黃先生所說，召公在傳世文獻及金文中有

諸多稱謂，而且除了黃先生所列之外，召公亦被稱為君奭（《尚書．

君奭》）、太保奭（《尚書．顧命》）、召康公（《左傳》僖公四年）、

召公奭（《淮南子．泰族訓》），均未見召公單稱「保」者。彭裕商

先生認為：「太保為周初召公奭之專稱，而本器作者僅名為保，二者

不能劃等號。據周初文獻和金文材料，兩者最明顯的區別是太保後

面不附私名，而保後必附私名。」16但彭先生此說亦不盡然，如「太

保奭」即太保之後附以私名者。夏含夷先生亦認為本銘之「保」即

召公奭，常稱「大保」，亦可簡稱為「保」，如「保奭」、「保召公」、

「召公為保」等。17但其所列召公奭簡稱為「保」者之例和本銘之「保」

並不相同。「保奭」即彭裕商先生所說的後附私名者之例，乃官職加

9 平心：〈祝冊與作冊〉，《學術月刊》1957年第 2期，頁 64。
10 蔣大沂：〈保卣銘考釋〉，《中華文史論叢》第五輯（上海：中華書局，1964 年），

頁 98–99。
11 平心：〈《保卣》銘略釋〉，《中華文史論叢》第四輯（上海：中華書局，1963年），

頁 32；平心：〈《保卣銘》新釋〉，《中華文史論叢》總第九輯（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1979年），頁 49–55。
12 彭裕商：〈保卣新解〉，《考古與文物》1998年第 4期，頁 71。
13 王進鋒：〈《保卣》銘剩義新探〉，《唐都學刊》2008年第 3期，頁 59–60。
14 彭裕商：〈保卣新解〉，頁 72。
15 黃盛璋：〈保卣銘的時代與史實〉，頁 58。
16 彭裕商：〈保卣新解〉，頁 72。
17 夏含夷：〈簡論《保卣》的作者問題〉，頁 100。


